
迁安市 2024年度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
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增强工作透明度，提高

服务质量和水平，根据《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中发

[2001]3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意见》

（中发[2007]8 号）和《唐山市 2024 年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实施

方案》，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基本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考试考核、积分选岗”

的安置办法，实现军队转业干部人岗相适、配置优化。

二、适用范围

2024 年我市接收军转干部 1 人，为专业技术 9 级。

三、考试考核

考试考核分为理论考试和档案考核两部分。理论考试由省统

一时间、统一出题、统一阅卷。档案考核采取抽调专人、集中封

闭、交叉打分、量化积分的形式进行，由唐山市安置办按照全省

统一规定的考核项目及赋分标准打分。考试考核综合成绩以唐山

市安置办提供的成绩为准。

四、安置办法

（一）按照专业技术 9 级、正营职、专业技术 10 级、副营

职、专业技术 11 级、正连职、专业技术 12 级、副连职、专业技



术 13 级、正排职、专业技术 14 级的顺序，军队转业干部在相同

职级内按照考试考核综合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选择单位。

（二）安置岗位计划：我市共核定行政编制岗位 2 个：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1 个，市纪委监委 1 个。

（三）坚持安置政策、安置办法、成绩排名、安置计划、安

置结果“五公开”。本实施方案于 8 月 13 日进行公示；8 月 21

日上午 9：00 在中共迁安市委党校会议室选岗；8 月 21 日选岗

结束后对选岗结果进行公示。以上公示地点均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公开栏，公示网站为迁安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公示期限 7 天。

军队转业干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按程序选岗，每人只能选

择一个单位，选定单位之后，不得随意变更。

（四）对放弃选岗或因其他原因未落实单位的军队转业干部，

由组织部进行安排。对不服从组织分配、拒不报到者，做退档处

理。

五、保障措施

1.合理编制计划。根据编制部门提供的岗位数量和年度安置

的军转干部数量情况，一般按照 1：1.5 以上的比例编制安置计

划，保障选岗的实效性。

2.强化政治纪律。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的单位，要从政治

上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及时为新接收的军

转干部接供、上编、落实相应职务。对拒绝接收军转干部的，依

据相关政策规定，启动暂缓办理人员调动、招聘录用和编制审批



等相关制约措施，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责任。

3.实施全程公开。实行安置政策、安置办法、安置计划、考

试考核成绩、安置结果“五公开”，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附： 1.2024 年度计划分配军转干部选岗规则

2.2024 年迁安市军转干部安置岗位计划

3.2024 年度迁安市军转干部选岗顺序



附件 1：

2024年度计划分配军转干部选岗规则

1.参加选岗人员范围为 2024 年度拟计划安置在迁安市的营

职及以下和专业技术军转干部。

2.依据档案考核和理论考试成绩，按职级从高到低依序排名。

分数相同者，按照是否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是否参加过赴外维

和、抢险救灾、国庆阅兵等重大活动，是否有艰苦边远地区工作

经历等情况，综合确定同分值人员排名先后。

3.选岗前, 由迁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通知所有参加选岗的军转干部，考试考核成绩、安置计划和选

岗规则公示期为 7 天。参加选岗的军转干部对公示内容如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向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申

请，过期视为无异议。参与选岗的军转干部在公示期内，要结合

自己成绩排名及岗位情况提前做好选岗准备。

4.组织召开选岗大会，由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提前将选岗时间和选岗地点通知到所有选岗的军转干部。参加选

岗的军转干部凭军（警）官转业证件和身份证入场，其他人员不

得进入。参加选岗军转干部要遵守选岗纪律，听从工作人员指挥，

依照职级及考试考核成绩排名顺序，依次进行选岗。待选人员在

指定地点有序等候，选岗结束后自行返回。

5.军转干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按程序选岗，每人选岗



时间不超过 3 分钟，选定岗位后，不得随意变更。选岗过程中，

如出现个人自愿放弃选岗等情况，要填写放弃选岗承诺书，然后

按成绩排名顺序依次递补选岗名次。

6.选岗结束后，公示安置结果，公示期为 7 天。

7.选岗现场全程录像录音，全程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监督。

8.本规则由迁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解释。



附件 2：

2024年迁安市军转干部安置岗位计划

序号 单位名称 计划 编制性质

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 行政

2 市纪委监委 1 行政



附件 3：

2024年度迁安市军转干部分数及选岗顺序

序

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级

分数

考试

分数

考核

分数
综合分数

1 刘建国 1983.03
专业技术

9 级
56.5 44.5 75.92


